
(六)教育部、
 

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
的通知

　 　 (教社政〔2002〕11 号)

近年来,
 

各地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高度重视高校安全保卫工作,
 

采取多种措施切实维护高校稳定,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当前社

会问题和高校内部问题相互交织,
 

治安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影响,
 

人

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渗透,
 

影响高校稳定的因素呈现出多样

化、
 

复杂化的趋势。 党中央、
 

国务院对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十分关心,
 

今年 6 月,
 

对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
 

国务院的指示精神,
 

切实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
 

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
 

做好高校的安全保卫

工作,
 

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的教学、
 

科研和生活环境,
 

不仅关系到广

大师生人身财产安全,
 

而且关系到高校和社会的稳定。 各地公安机关

和教育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高度,
 

充分认识加强高校安全

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把高校安全保卫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摆在突出位置,
 

切实抓紧抓好。 公安机关要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
 

强化高校安全保卫工作,
 

切实维护高校治安秩序。
教育部门要设立专门机构、

 

配备专职人员负责高校安全保卫工作。 高

校的安全保卫工作要按照综合治理的要求,
 

落实有关机构、
 

人员和

经费。

　 　 二、
 

加快高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和建设步伐,
 

抓紧落实相

关工作

　 　 1994 年,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

革意见的通知》(国发〔1994〕19 号)下发后,
 

公安部会同教育部部署各

地开展了高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工作。 截至目前,
 

公安部已批复了上

海等 18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上报的改革方案。 今年 6
月,

 

党中央、
 

国务院进一步明确要在重点高校派驻公安机构,
 

负责高

校安全保卫工作。 各地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

院的指示精神,
 

加快步伐,
 

进一步做好高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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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没有上报高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地区公安机关,
 

要抓紧

制定上报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已批复的地区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要联

合制定组建高校公安派出机构的计划,
 

列出时间表,
 

落实人员、
 

经费、
 

装备和办公地点,
 

抓紧组建,
 

迅速开展工作。 高校对公安派出机构在

后勤保障和办案条件上给予必要支持。 高校公安派出机构的人员由公

安机关派出,
 

也可从学校保卫机构的合格人员中选调。 高校公安派出

机构党的关系实行由上级公安机关党委和高校党委双重领导,
 

以上级

公安机关为主的管理体制。 高校公安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
 

奖

惩、
 

调动,
 

由上级公安机关负责,
 

征求高校党委意见。 高校公安派出

机构民警不得参与非警务活动,
 

高校党政领导也不得要求高校公安派

出机构民警从事非警务活动。 公安部、
 

教育部将适时对各地高校公安

机构体制改革情况进行联合检查。

三、
 

明确职责,
 

认真做好高校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高校公安派出机构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行使高校校园及周边

的治安执法权限,
 

并承担相应责任。 对不设公安派出机构的高校,
 

其

保卫机构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
 

负责防范、
 

制止和协助处理针对教职

工和学生的不法侵害,
 

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和安全稳定。 各地公

安机关要加强对高校内部保卫工作的指导、
 

督促和检查,
 

加强业务培

训,
 

建立保卫人员任职资格持证上岗制度,
 

提高高校保卫人员的政治

和业务素质,
 

以适应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
高校保卫机构要维护校园的秩序,

 

特别是要维护教学区、
 

学生宿

舍区的秩序,
 

开展法制、
 

国家安全和治安保卫工作的宣传教育;
 

要协

助公安机关防止境内外敌对势力、
 

非法宗教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对校

园的渗透和破坏活动,
 

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要收集影响高校稳

定的信息;
 

要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监督、
 

指导、
 

检查学校各部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和安全保卫责任制的情况;
 

要协助

公安机关做好对校内重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工作;
 

要依照有关规定管

理在校区内务工、
 

经商、
 

从业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要依照有关规

定,
 

调查和协助处理学校内部发生的治安纠纷、
 

交通问题;
 

要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告发生在校内的刑事、
 

治安案件,
 

保护案发现场;
 

要协助

公安机关调查涉及高校及高校师生的刑事、
 

治安案件等。
各地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保卫机构的建设,

 

加强对高校内部

保卫工作的指导,
 

督促高校尤其是没有设立公安派出机构的高校建立

健全保卫机构,
 

配备专职保卫人员,
 

制定并落实各项内部安全保卫工

作措施,
 

认真做好高校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89



四、
 

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整治高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

各地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要把维护高校及周边地区良好的治安秩

序摆到突出位置来抓。 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各项治安管理工作,
 

严厉

打击高校及周边地区存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危害师生人身和财产

安全的案件要尽快破,
 

对侵扰学校、
 

学生的流氓恶势力要依法严惩,
 

对校园及周边场所存在的“黄、
 

赌、
 

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要坚决铲除,
 

努力为高校营造良好的教学、
 

科研和生活秩序。 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

认真做好校园内部环境的整治工作,
 

清理整顿校园内违规经营的网

吧、
 

歌舞厅、
 

录像厅等场所和违章建筑、
 

商业摊点等,
 

大力整顿校园

内部的交通秩序,
 

加强校内外来人员的管理,
 

检查并整改内部存在的

各类安全隐患,
 

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落实安全保卫工作的各项

措施,
 

研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以维护高校及周边地区良好的治安

秩序。

五、
 

加强协作配合,
 

共同维护高校的稳定和治安秩序

各地公安机关、
 

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
 

加强协

作。 要建立安全保卫联席会议制度,
 

成立综合治理委员会,
 

由学校党

政领导负责,
 

高校公安派出机构负责同志参加,
 

以充分发挥公安机关

和高校两方面的积极性,
 

共同做好维护高校安全、
 

稳定工作。 对没有

设立公安派出机构的高校,
 

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认真做好高校的治安管理工作,
 

积极指导、
 

支持、
 

配合高校保卫机构

开展工作。 对高校内发生的治安问题和高校师生的报警、
 

求助,
 

要及

时接警、
 

出警,
 

妥善处置。
以上通知,

 

请及时向当地党委、
 

政府汇报,
 

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及

时报告公安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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